  體育器材借用注意事項(體育組)

1、 本校(A)體育課，(B)社團課，(C)代表隊訓練，以及(D)運動競賽等借用，
悉依據本校之規定辦法辦理。
(A)體育課使用器材時，由各班體育股長請示任課教師之後，
   於上課前至體育組領取，下課後負責清點並立刻歸還。
(B)社團課使用器材時，由各社團社長請示任課教師之後，
   於上課前至體育組領取，下課後負責清點並立刻歸還。
(C)各代表隊使用器材時，由各代表隊隊長負起領取及歸還之責。
2、 借用或歸還器材時，借用人應先檢查器材有無損壞以明責任。
3、 使用器材不得故意損壞或遺失，如係自然損壞時應立即送回體育組，
否則應照價賠償，並視情節輕重議處。
4、 天雨或場地潮溼不宜運動時體育組得停止借用器材。
5、 非本校體育課，社團課，代表隊訓練，以及運動競賽等之情形，不得借用

器材，若需要借用場地或器材請事先向體育組申請。

  游泳池管理及使用規則(體育組)
1、 患有心臟病、結膜炎、耳疾、皮膚過敏、嚴重氣喘及有傳染性疾病者，
禁止下水游泳。若因其他原因無法下水者(如:生理期、具有傷口等)，
應先向任課老師報備。
2、 本游泳池嚴禁攜帶任何食物及飲料入內食用（飲用水除外）。
3、 本游泳池內外，不得任意吐痰、便溺、丟棄雜物。
同時為維護游泳池環境衛生，請將垃圾棄置於垃圾桶中。
4、   不得穿鞋進入泳池區，入池前須先以清水淨身洗腳，維護池水清潔。
5、   在游泳池區內嚴禁嬉戲、推拉、跑步、追逐或惡作劇，以避免發生危險。
6、   必須穿著游衣、戴泳帽才可下水，著其他服裝者嚴禁下水。
  入池前請先做熱身運動。
7、   易刺傷人的物品，如戒子、耳環、眼鏡、金屬物品等，皆嚴禁帶入水中。
  非經任課老師允許，禁止使用面罩式面鏡、游泳圈、橡皮艇、蛙鞋等用品。
8、   本游泳池水深僅一公尺，嚴禁跳水。
9、   禁止拉扯水道線。
10、 本游泳池在關閉時間內，非經允許不得進入。
十一、如有損壞本游泳池各項設備及用具者，須負賠償之責。
十二、凡違反本規則不接受勸告者，管理員得令其離場，並由學務處議處。
